
* 僅供識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340）

澄清公佈

謹此提述中國礦業資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日之公佈（「該公
佈」），內容有關建議股份合併。除另有指明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
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澄清該公佈第1頁「建議股份合併」及第2頁「股份合併之影響」兩段為，⋯⋯假設
本公佈日期至股東特別大會日期概無進一步發行或回購現有股份，緊隨股份合併生效後，本
公司之法定股本將為5,000,000,000港元，包括 (i) 46,223,81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合
併普通股，其中「2,842,272,221股合併普通股（繳足或入賬列作繳足）將為已發行，」，而並非
「2,842,272,221.1股合併普通股（繳足或入賬列作繳足）將為已發行，」。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該公佈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中國礦業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財務總監

楊國權

香港，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方益全先生、楊國權先生、史興智先生及師
勝利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朱耿南先生、魏世存先生、梁緒樹先生及梁家和先生。


